
 
 

  偏心己出的兒子有何不對？ 

二零二一年五月 

 

古小姐： 

我跟丈夫結婚三年，嫁進去的時候，他已有一個前妻所生的五歲女兒，如珠如寶；開始時我

這個做後媽的也是小心翼翼，唯恐對她不好，破壞了我倆的關係。一年前我生下兒子，我當

然要花很多時間在他身上，以致對漸漸長大的女兒沒那麼照顧周到；也許是丈夫聽到女兒的

投訴，開始對我不滿，心中盡是委屈，偏心己出的兒子有何不對？請賜教。 麥太太上 

 

麥太太： 

謝謝來信。離婚後再婚而重組的家庭，一般要比初婚的家庭所需要面對的挑戰為多，尤其是

在養育子女及繼子女的問題上，可導致更大的矛盾和張力，如沒智慧去處理，足以導致婚姻

撕裂，需及早防備為佳。以下建議只供參考，宜尋找專業婚姻輔導，助促進重組家庭的和諧

幸福。 

 

(一) 洞悉重組家庭的一些誤區。 

其實，無論是初婚或重組家庭的建立，就如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都必須經歷不同的發展階

段，才得以邁進成長及成熟。關鍵在於為父母者，有否及早在心理、責任及環境上作好充足

的準備。可惜的是，不少步入重組家庭的夫婦，多抱有不切實際的想象，以為只要結了婚，

各方面的關係便能順理成章地凝結和連繫，而忽略了所需的磨合過程，以及必然面對的挑

戰，亦未及關注到重組家庭成員各人身心靈的狀態，給予所需的時間接納和忍耐。 

 

(二) 夫婦二人務必於婚前及婚後建立坦誠相對的溝通。 

認清彼此的期望、角色、心理準備及選擇，合力經營婚姻的決心和努力。例如： 

1）有人自覺因為離婚，而令女兒未能與生母生活，心存內疚及補償心理，以致對女兒更為溺

愛，並同樣期望新任太太亦須如此對待繼女。作丈夫的不妨在這方面多作反思，否則不單對

孩子心智成長有所影響，亦可成為建立健康婚姻及重組和諧家庭的阻力。 

 

2）妳是如何看待自己身為繼母的角色，是否明白對繼女而言，在妳尚未與其父親結婚前，她

已與親生父母共同生活了五年，有他們共同的歷史、情感和回憶；對她而言，妳是個外人，

心理上可能為了效忠生母，又或生怕妳霸佔了生父的愛，而對妳有所排斥或妒忌。無論妳對



 
 

她如何好，始終妳不是她親生媽媽，於心理上妳是否明瞭，敏感於繼女的心理，並懂得如何

處理自己的情緒而不被牽動，且能讓繼女明白和經驗到，妳並不是要取代其生母的位置，她

可以保持與生母的親密，妳的存在，只是多添一個愛她的人。 

 

3）夫婦有否於養育及管教子女的事上作過週詳的計劃。無論是繼女或親生都能一視同仁，以

平等看待子女的價值，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子女，不虧待，不忽略。於管教繼女事上，須明白

及接納其生母有參與權，切忌在丈夫或繼女面前說生母的不是，在家時，繼女若有行為上的

問題，或許交由父親管教較適合，免得把妳自己放在繼女或生母和妳丈夫之間。又如夫婦倆

如早有計劃生養自己的孩子，該在懷孕時，就讓繼女作好心理準備，讓她有機會參與未來新

弟或妹的誕生，如一起講故事，聽音樂，互備禮物。夫妻更需明白新生命的誕生，無論在精

神、情緒、生理和體力上，對妳都是重大挑戰和適應，作丈夫及父親的該助女兒明白，繼母

需要他們的幫助；遇上女兒投訴時，便能助她明白繼母不是不再關愛她，而是幼弟或妹需要

她更多的精力和照顧，她作為姐姐，可助繼母及照顧弟妹，同時爸爸可分擔對女兒的關愛而

非站邊，親友來看望嬰兒時，亦可提醒不要忽略對繼女的關注及讚賞，切忌讓教養子女的分

歧來破壞你倆的婚姻。 

 

(三) 是否能視繼女為己出，其實這個問題沒有唯一的答案。 

其實這亦不該成為對繼父母絕對的要求，因要視乎每個人的性格及環境，有些親生父母也會

劣待自己的子女。疼愛己出乃自然人性，但亦有人能超越血緣關係，而視繼子女如己出，且

經歷更豐盛完滿為父母之樂。關鍵在於其性格及胸襟，不會是所有關係都以血緣來衡量，對

親情有不同的理解。但無論是親生的也好，繼子女也罷，只要賦予為父母的角色及責任，就

須明白到他們有責任去為子女營造關愛、歸屬和保護的家庭環境，共同去關愛、引導及支持

子女成長，父母的教養和陪伴，足以影響子女的成長及未來的一生。 

繼母不易為，痛錫己出乃人之常情，但偏心卻不智慧，無論親生與否，會導致日後子女的爭

競、妒忌、自卑及自我。其實，愛是一種選擇，妳既然選擇了與丈夫重組家庭，相信是希望

能建造幸福和快樂的家庭，儘管做不到視如己出，也需要秉持善良，溫柔地對待繼女，可營

造良好的家庭氛圍，讓一家大小學習彼此尊重，互愛互助，使親情越來越幸福。 

 

祝願妳與丈夫合力克服困難，共創幸福和諧的家庭。 

 

古潔明 

 


